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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會計學系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法 

103年 12月 9日本校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會計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12月 9日本校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會計學系課程規劃委員修正通過 

104年 3月 16日本校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會計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3月 16日本校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會計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修正通過 

104年 4月 9日本校 103學年第 2學期第 1次商管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4月 23日本校 103學年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12月 8日本校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會計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3月 2日本校 104學年第 2學期第 1次管理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3月 31日本校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6月 15日本校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會計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9月 19日本校 105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管理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0月 20日本校 105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10月 16日本校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會計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12月 14日本校 106學年第 1學期第 2次管理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1月 4日本校 106學年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4月 12日本校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會計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5月 23日本校 106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管理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5月 31日本校 106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2月 22日本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會計學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3月 7日本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管理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4月 18日本校 107學年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學系為鼓勵學生培養多元化的優質技能，提升畢業生品質及就業競爭力，特訂定畢

業門檻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學系自一零三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應在畢業前完成以下三個項目中至少二個項

目，以達到本學系畢業門檻之條件： 

       一、參加考選部辦理之記帳士類科專門職業考試獲得錄取。 

       二、修習本學系老師開設之專題製作課程並通過考核取得學分。 

       三、修習本學系開設之校外實習課程並通過考核取得學分。 

第三條 為鼓勵同學培養多元化的優質技能，前條規定之畢業門檻得以畢業門檻計點表(如附

表一)各項目合計之積點進行抵免；在本校修業期間(含休學)累積取得大於或等於十

分之積點，始符合畢業門檻。 

第四條 學生須於四年級第一學期結束前繳交本學系畢業門檻條件自我檢核表(如附表二)並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交系辦進行畢業門檻審查。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會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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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門檻計點表(附表一) 

升學及就業 點數 

1.錄取四大(勤業眾信、資誠、安侯建業、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6 

2.錄取國內立案之公(私)立大學(學院)或國外大學(學院)財、會、金融碩

士班。 

5 

證照名稱 點數 

1.考選部:國家公務人員考試、專技高普考(會計師、記帳士)。 8 

2.記帳士平均分數達 55分(含)分以上(僅採計一次分數，若同時提出考取

記帳士及平均分數達 55分(含)以上，僅能採計其中一項換算積點)。 

4 

3.JCCP電腦稽核軟體應用師(ACL)/兆益營運確保分析認證合格證書

(CBAA)，一張 5點，同時採計 7點。 

5 

7 

(2張) 

4.ACL稽核分析師(ACDA)。 6 

5.ERP電腦稽核師(CEAP)。 6 

6.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RP軟體應用師-生管製造模組。 3 

7.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 3 

8.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RP軟體應用師-「財務」模組。 4 

9.ERP軟體顧問師。 5 

10.進階 ERP軟體規劃師。 5 

11.ERP導入顧問師。 5 

12.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4 

13.行政院金管會所訂法定證照，包括：證券商業務人員、期貨商業務員、

投信投顧業務員、股務人員、票券商業務人員、信託業業務人員、銀行內

部控制與內部稽核人員、人身保險業務員、財產保險業務員、投資型保險

商品業務員，每張1點，最多認列5點(同時取得多張第13-14項證照，合計

最多採計5點)。 

1 

14.其他經系務會議事先認可之相關證照，每張 1點，最多認列 5點。 1 

課程 點數 

1.取得雙主修學位。 8 

2.取得資訊學院或理學院之科系輔系學位。 6 

3.取得其他學院之科系輔系學位或教育學程。 4 

4.取得專題製作一學年學分。 5 

5.取得校外實習(乙)學分。 5 

6.取得校外實習(甲)學分。 2 

7.修習本學系專業選修超過畢業門檻選修學分數 14學分(含校外實習及

專題製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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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會計學系畢業門檻條件自我檢核表(附表二) 

班級：                   學號：                     姓名：                    

本學系學生應完成下列條件始能畢業： 

一、修滿本學系規定之畢業學分。 

二、本校畢業門檻。 

三、本學系畢業門檻，須達到下列方案ㄧ或方案二。 

1.方案一: 

門檻種類 門檻條件標準 自我檢核 

證  照 考選部辦理之記帳士類科專門職業考試獲得錄取。 
□ 有取得證照(請檢附證照影本) 

□ 無 

課  程 
修習本學系老師開設之專題製作課程並通過考核取

得學分。 

□ 已通過(請檢附課程成績表) 

□ 無 

實  習 
修習本學系開設之校外實習課程並通過考核取得學 

分。 

□ 已通過(請檢附課程成績表) 

□ 無 

2.方案二:  

門檻種類 門檻條件標準 積點 自我檢核 

升學及就業 

1.錄取四大(勤業眾信、資誠、安侯建業、安

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6 □ 有錄取(請檢附錄取通知) 

□ 無 

2.錄取國內立案之公(私)大學(學院)或國外

大學(學院)財、會、金融碩士班。 

5 □ 有考取(請檢附錄取通知) 

□ 無 

證  照 

1.考選部:國家公務人員考試、專技高普考(會

計師、記帳士)。 
8 □ 有取得證照(請檢附證照影本) 

□ 無 

2.記帳士平均分數達 55分(含)分以上 

(僅採計一次分數，若同時提出考取記帳士及

平均分數達 55分(含)以上，僅能採計其中一

項換算積點)。 

4 
□ 有達到分數(請檢附成績單) 

□ 無 

3.JCCP電腦稽核軟體應用師(ACL)/兆益營運

確保分析認證合格證書(CBAA)，一張 5點，同

時採計 7點。 

5 
□ 有取得證照(請檢附證照影本) 

□ 無 7 

(2張) 

4.ACL稽核分析師(ACDA)。 6 □ 有取得證照(請檢附證照影本) 

□ 無 

5.ERP電腦稽核師(CEAP)。 6 □ 有取得證照(請檢附證照影本) 

□ 無 

6.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RP軟體應用師-生

管製造模組。 
3 □ 有取得證照(請檢附證照影本) 

□ 無 

7.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RP軟體應用師-配

銷模組。 
3 □ 有取得證照(請檢附證照影本) 

□ 無 

8.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RP軟體應用師-「財

務」模組。 
4 □ 有取得證照(請檢附證照影本) 

□ 無 

9.ERP軟體顧問師。 5 □ 有取得證照(請檢附證照影本)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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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以 103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四技日間部同學為適用對象。 

2. 選擇方案一者，至少需通過證照、實習、課程二項，即符合畢業門檻。 

3. 選擇方案二者，須累積取得大於或等於 10分之積點，即符合畢業門檻。 

4. 請於四年級第一學期結束前繳交本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至系辦，進行畢業門檻審查。 

學生簽名：                                   會計學系辦公室：                             

系 主 任：                                 

10.進階 ERP軟體規劃師。 5 □ 有取得證照(請檢附證照影本) 

□ 無 

11.ERP導入顧問師。 5 □ 有取得證照(請檢附證照影本) 

□ 無 

12.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4 □ 有取得證照(請檢附證照影本) 

□ 無 

13.行政院金管會所訂法定證照，包括：證券

商業務人員、期貨商業務員、投信投顧業務員 

、股務人員、票券商業務人員、信託業業務人

員、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人員、人身保險

業務員、財產保險業務員、投資型保險商品業

務員，每張 1點，最多認列 5點(同時取得多

張第 13-14項證照，合計最多採計 5點)。 

1 

□ 有取得證照(請檢附證照影本) 

□ 無 

14.其他經系務會議事先認可之相關證照，每

張 1點，最多認列 5點。 
1 □ 有取得證照(請檢附證照影本) 

□ 無 

課  程 

1.取得雙主修學位。 8 □ 有取得學位證明 (請檢附證明影本) 

□ 無 

2.取得資訊學院或理學院之科系輔系學位。 6 □ 有取得學位證明 (請檢附證明影本)  

□ 無 

3.取得其他學院之科系輔系學位或教育學程。 4 □ 有取得學位證明 (請檢附證明影本) 

□ 無 

4.取得專題製作一學年學分。 5 □ 已通過(請檢附課程成績表) 

□ 無 

5.取得校外實習(乙)學分。 5 □ 已通過(請檢附課程成績表) 

□ 無 

6.取得校外實習(甲)學分。 2 □ 已通過(請檢附課程成績表) 

□ 無 

7.修習本學系專業選修超過畢業門檻選修學

分數 14學分(含校外實習及專題製作)。 
4 □ 有達到(請檢附歷年成績表) 

□ 無 

總計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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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單/證照/學位證明/錄取通知 黏貼單(本表不足黏貼，請自行增列) 

 

 


